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披露了《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自愿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8），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总行部门、分行、子公司主要负责
人（以下统称为“增持主体”）自2025年4月9日起6个月内（如期间存在N个交易日限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则上述期限顺延N个交易日）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自愿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合计增持金额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5年12月16日，相关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6,712,200股，累计增持金额21,043,107元，占本次增持股份
计划金额下限的105.2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增持主体自愿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总行部门、分行、子公司主要负

责人。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611,96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0.0095%；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9,324,16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339%。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自2025年4月9日起6个月内（如期间存在N个交易日限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则上述期限顺延N个交易日）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自愿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合计增持金额

不少于 2,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5年 4月 9日披露的《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自愿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8）。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5年12月16日，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累计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6,712,200股，累计增持金额21,043,107元，占本次增持股

份计划金额下限的 105.2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合计

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9,324,16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339%。

四、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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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自愿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增加提案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中电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于2025年12月16日下午15:00在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九华北路

118号安徽中电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119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5,
083,9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984%；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9,740,
1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4764%；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1,19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343,80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722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119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5,370,7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7257%。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

次会议，董事长瞿洪桂先生主持本次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

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两项议案，审

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和制定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下列子议案需逐项表决，其中议案1.01、1.02、1.03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775,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51%；反对 1,0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5%；弃权

2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062,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6419%；反对1,0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3029%；弃权2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52%。

1.02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114,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61%；反对 1,705,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32%；弃权

2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40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3344%；反对1,705,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7594%；弃权2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62%。

1.0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103,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57%；反对 1,717,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43%；弃权

2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1314%；反对1,717,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9772%；弃权2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14%。

1.04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091,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040%；反对 1,72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29%；弃权

2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2.9024%；反对1,72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1448%；弃权2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528%。

1.05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082,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950%；反对 1,734,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06%；弃权

2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6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2.7274%；反对1,734,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2956%；弃权2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770%。

1.06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080,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936%；反对 1,725,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18%；弃权

2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6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2.6994%；反对1,725,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1243%；弃权2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6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765,6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55%；反对 1,07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67%；弃权

2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052,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4539%；反对1,07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0886%；弃权2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7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谢发友、宋伟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

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中电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全文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电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中电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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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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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1月 26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6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

的时间为 2025年12月16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祥和路276号 丽江和府洲际度假酒

店会议室

6、主持人：董事长和献中先生

7、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1人，代表股份252,047,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86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48,533,6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22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6人，代表股份3,514,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9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7人，代表股份3,529,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4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2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6人，代表股份3,514,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39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

务所黄松、邓玉杰、杨金晶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98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7%；反对2,
013,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8%；弃权54,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1,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208%；

反对2,013,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464%；弃权

5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329%。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提案2.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0,002,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84%；反对

1,97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23%；弃权 7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3,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382%；

反对1,97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679%；弃权

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939%。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提案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01,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80%；反对1,
97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23%；弃权7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98%；

反对1,97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679%；弃权

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222%。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提案4.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993,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0%；反对1,
97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4%；弃权74,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973%；

反对1,97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889%；弃权

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137%。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提案5.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996,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2%；反对1,
97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1%；弃权7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8,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823%；

反对1,97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954%；弃权

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222%。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提案6.00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996,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2%；反对1,
97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1%；弃权7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8,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823%；

反对1,97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954%；弃权

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222%。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提案7.00 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996,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0%；反对1,
97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3%；弃权7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7,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682%；

反对1,97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096%；弃权

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222%。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提案8.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01,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80%；反对1,
97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23%；弃权7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70%；

反对1,97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679%；弃权

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251%。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提案9.00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600,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7%；反对1,
097,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5%；弃权349,89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1,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827%；

反对1,097,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033%；弃权

349,8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140%。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提案10.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729,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01%；反对1,
96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13%；弃权349,39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058%；

反对1,96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943%；弃权

349,3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999%。

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是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黄松、邓玉杰、杨金晶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股票代码：002033 股票简称：丽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12月16日在丽江和府洲际度假酒店会议室召开。公司已于2025年12月9日

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会议由和献中

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姬少光为公司独立董事，接替盘莉红的独立

董事职务，盘莉红已卸任公司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等所有职务，公司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成员做相应调整，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董事长和献中

委员：独立董事杨济云、董事张松山、段云燕、吴灿英、刘晓华、彭云辉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杨济云

委员：独立董事李红斌、姬少光、董事和献中、张松山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李红斌

委员：独立董事刘星、姬少光、董事张海安、吴灿英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刘星

委员：独立董事杨济云、姬少光、董事张松山、段云燕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与其董事的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股票代码：002033 股票简称：丽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及独立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

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监事离任情况

根据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经公司 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取消了监事会，监事会职责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公

司监事会五位监事的监事职务自然解除，具体如下：

姓名

王政军

耿磊

李映红

邓丽星

王岚

离任职务

监事会召集人

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12
月16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第七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

离 任 原
因

取 消 监
事会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是

具体职务

不适用

党委专职副书记、纪
委书记

投资者关系管理员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五位监事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公司对五位监事在担任公司监事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二、独立董事离任情况

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盘莉红连续任职时间已达6年，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姬少

光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接替盘莉红的独立董事职务，任期自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离任独立董事情况：

姓名

盘莉红

离任职务

独立董事及审计委
员会委员、提名委
员会委员、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年 12月 16
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5 年 11 月 22
日

离任原因

连续任职时
间已达6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

不适用

截至本公告日，盘莉红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公司对盘莉红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协议类型及金额：公司与国际知名客户签署了具有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约

定协议期限内由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客户指定买方供应7.96万吨三元前驱体产品

● 协议生效时间：本备忘录在约定的生效前提条件均已完全满足后，自客户向公

司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备忘录的履行不会对公司 2025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待正式供货后，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具体订单情况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

（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 其他风险提示：

1、本备忘录期限较长，在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无

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情况，实际销售数量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销售主要产品的价格是根据核心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和加工费用综合确定，如

果未来核心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履约后的盈利能力将存在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

备忘录不构成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近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国际知名客户（基于双方保

密约定，不便披露具体名称，以下简称“客户”）以书面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下简

称“本备忘录”）。本备忘录约定，协议期限内由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客户指定买方供应

7.96万吨三元前驱体产品。前述供应量仅为初步约定，实际供应量以后续签订的采购协

议为准。

本备忘录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已按公司程序进行评审和决策。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等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商业敏感信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豁免披露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签署备忘录

的部分信息进行豁免披露。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客户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备忘录主要条款

1、供货产品：三元前驱体

2、协议数量：协议期限内供货数量合计7.96万吨

3、产品价格：根据本备忘录约定的计价方式，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由

双方协商确认

4、生效条件与协议期限：本备忘录在约定的生效前提条件均已完全满足后，自客户

向公司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9年3月31日

5、禁止转让：未经另一方书面批准，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本备忘录中的权利

与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锂电新能源材料产业是公司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也是公司产业一体化的龙头。本

备忘录的签署，有利于提升公司锂电新能源材料市场占有率，持续深化“上控资源、下拓

市场、中提能力”的一体化发展优势，进一步增强公司在锂电新能源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

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本备忘录的履行对当期业绩不

产生重大影响，待正式供货后，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效提升公司整体

盈利能力，公司将根据具体订单情况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

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本备忘录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产生影

响。

五、重大风险提示

1、本备忘录协议期限较长，在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可能会

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实际销售数量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备忘录涉及产品的价格是根据核心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和加工费用综合确定，如

果未来核心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履约后的盈利能力将存在不确定性。本备忘录的

签署不构成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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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5年11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计划出资7.38亿元在昆山市千灯镇设立全资子公司苏
州泰鸿万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亿元，以下简称“苏州泰鸿”），并由苏州
泰鸿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汽车车身及新能源电池结构件生产线建设项目”。项
目固定资产投资7亿元（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实际投资为准），包括土地、设备、模检
夹具、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等（其中模检夹具投资约1.9亿元，项目投产后根据公司业务
情况陆续投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汽车车身及新能源电池结构件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9）。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与昆山市千灯镇人民政府签署了《投资协议书》。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昆山市千灯镇人民政府
乙方：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投资基本情况
1.项目投资主体
乙方拟在昆山市千灯镇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泰鸿万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下简称“苏州泰鸿”）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和运营主体，负责履行本协议约定的相关事
项。

2.项目投资金额
项目工业固定资产投资7亿元（包括土地、设备、模检夹具、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等，

含税价计算）。苏州泰鸿万立注册资本3亿元。

3.项目投资内容
乙方将在千灯镇投资建设汽车车身和新能源电池结构件生产线项目，产品配套吉利

集团、长城汽车、某北美头部新能源车企、海斯坦普、理想汽车、奇瑞、上汽集团等周边客
户。

（二）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
4.项目供地
项目用地为国有工业用地，位于玉溪路北侧、中庄路西侧，地块面积约70亩（最终面

积以实际测绘为准）。苏州泰鸿万立将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项目用地。
5.项目监管
项目实行跟踪监管制度，监管期为2026年1月1日始至2031年12月31日止，共计6

年，前2年为开、竣工考核期，后4年为达产考核期。苏州泰鸿万立应根据有关规定签署
《昆山市工业用地项目投资发展监管协议》。

6.供地标准
甲方应确保项目用地完成“六通一平”，即道路、供电、供水、雨污管网、燃气、通讯网

络等接驳至项目用地红线一侧，场地自然平整。
（三）其他
7.在乙方或苏州泰鸿万立履行了相关申办手续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甲方负责协助

乙方或乙方控股子公司办理取得项目营运所需的全部批文及权证。
8.甲方负责协助乙方或苏州泰鸿万立申请落实政府出台的涉及产业、科技、人才等

各类扶持政策。
9.苏州泰鸿万立设立后，本协议乙方的权利义务由其继承。
本次对外投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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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控股股东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的基本情况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杯汽车”）于2025年11月19日披露了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具体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5-050），华晨

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将其持有的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辽宁并购基金”）普通合伙人（GP）辽宁晨银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银基金”）100%股权转让给沈汽新致（沈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沈汽新致”）；同时，晨银基金将其持有的辽宁并购基金 3.23%普通合伙人

（GP）份额转让给沈汽新致。本次转让后，沈阳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汽集

团”）全资子公司沈汽新致将通过辽宁并购基金间接持有公司5.07%股份。

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内部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具体详

见公司公告临 2025-052），华晨集团拟将持有的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资产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其全资母公司沈汽集团。本次划转后，华晨集

团将不再持有资产公司股权，沈汽集团将直接持有资产公司100%股权，进而通过资产公

司间接持有金杯汽车18.62%的股份；并通过资产公司、辽宁并购基金及辽宁申华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金杯汽车23.71%的股份。

二、控股股东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获悉，辽宁并购基金已完成合伙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本次工商登记完成

后，公司第二大股东辽宁并购基金更名为“沈阳新致汽车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新致发展”），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沈汽新致（沈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

代表为范凯。

资产公司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本次工商登记完成后，沈汽集团通过资产公

司间接持有金杯汽车18.62%的股份，并通过资产公司、新致发展及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合计持有金杯汽车23.71%的股份。

上述变更事项不涉及相关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的变动，对公司治理及生产经营

活动不构成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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